附件2          

申报提交材料要求 
一、申报材料： 

1、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2份（见附件3）； 

2、本人有关学历、学位证书（复印件）1份； 

3、职称外语考试成绩单、合格证书或免试证明（复印件）1份； 

4、计算机应用能力相应等级考试合格成绩单或免试证明（复印件）1份； 

5、取得学历前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年限证明1份；    

6、在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周期内参加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，达到继续教育规定学时、学分、成绩的《继续教育证书》、学习证书或学习证明。
7、已取得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》（复印件）1份。

8、业绩、成果、获奖证书（复印件）1份

9、论文：①初级：工作技术总结或论文1篇；②中级：在自治区级以上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2篇或在地（厅）级以上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3篇（复印件含封皮、目录及正文）；测评论文1篇（或在已发表论文中选）；③高级：在自治区级以上专业刊物上已发表论文3篇（复印件含封皮、目录及正文）；答辩论文1篇（或在已发表论文中选）（复印7份）。 
10、本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。

二、申报材料的要求： 

1、应认真规范填写，并经人事组织部门审核，一律打印。 

2、申报材料统一规格为标准A4纸（包括各种证书复印件及证明材料），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需双面打印。 

3、本人正面彩色2寸照片4张，其中贴在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2张、准考证1张，证书1张。 

4、论文的格式要求详见新疆通信管理局网站新通办[2005]33号文件规定。作者简介须注明本人的联系方式。

三、申报材料寄送地址：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信管理局，地址：乌市黄河路30号，邮编：830000， 

联系电话：0991－5852530，5583800，网址：WWW.xjca.gov.cn。
